
附件9：

贵州民族大学学生单项奖学金评选说明
一、科研类获奖项目、文体类获奖项目、科研类获准立项项目，由主要队员、项目主持人代表集体申报。

二、科研项目申请评奖的，以立项批准所属学年为准，同一科研项目只能申请一次（项目延期或变更主持人的不能再次申请）。

二、申报研究与创新奖的材料必须是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或创作的作品。其他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1500字以上），散文、诗歌（3篇、首）以上的，可申报社会实践奖。

三、社会实践、社会工作奖申报，须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他社会团体、大型赛事组委会颁发的奖励，学生可先行申报，最后由学校评选委员会决定。

